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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宝安区重点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VOCs）源头减量专项补贴办法（试行）》（深宝规〔2024〕3号，以下简称《补贴办法》）要求，为规范和指导宝安区工业企业VOCs源头减量专项补贴项目储备库（以下简称“储备库”）入库及补贴申报工作，制定本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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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宝安区工业企业VOCs源头减量专项补贴的企业，应严格对照本指南相关要求开展项目“储备库”入库和补贴申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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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企业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为项目投资和实施主体。
2.为既有VOCs排放单位。
3.在宝安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且申报项目位于宝安区。
4.符合环保审批或备案等生态环境管理规定。
（二）申报企业有如下任一情形的不予支持：
1.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及失信联合惩戒措施清单的。
2.环境信用评价结果为红牌的。
3.同一投入多次享受区科技与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
4.区科技与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规定的不应予以资助的其他情形。
（三）补贴项目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已纳入储备库。
2.在2021年3月29日后实施完成，且至补贴申报之日已稳定投运满三个月。
3.符合以下三类情形之一：同时实施工艺改进和低VOCs替代、仅实施工艺改进、仅实施低VOCs替代。
4.涉及工艺改进和低VOCs替代的项目以及仅涉及低VOCs替代的项目，其替代部分的原辅材料VOCs含量应符合“低VOCs含量限值要求”，未替代部分的原辅材料VOCs含量应符合相关VOCs含量限值要求；仅涉及工艺改进的项目，其原辅材料VOCs含量应符合相关VOCs含量限值要求（见附件1-1）。
5.项目实施前VOCs排放量≥3吨/年的企业，源头减量项目完成后，VOCs源头产生削减量不低于2吨/年；实施前VOCs排放量<3吨/年的企业，源头减量项目完成后，VOCs源头产生削减量不低于1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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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库申报
填写《宝安区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VOCs）源头减量专项补贴入库申报表》（见附件1-2），加盖企业公章后将扫描件发送至邮箱（huanjglk@meeb.sz.gov.cn）。邮件主题按“XX企业+VOCs源头减量项目入库申报”的格式命名，邮件内容注明经办人姓名、联系方式。收到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入库评估通过的通知后，将盖章原件报送至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宝安区新安街道新安二路96号）。
（2） 补贴申报
需将以下材料用标准A4纸双面打印并按顺序装订成册（应有目录和页码，其中外语材料应另附经翻译的中文件），一式两份且每页加盖公章并加盖骑缝章。电子版材料通过“宝安亲清政企服务直达平台”（以下简称“亲清政企”,https://qqzq.baoan.gov.cn）线上报送，线上预审通过后将纸质版材料递交至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
1.宝安区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VOCs）源头减量专项补贴申报表（原件，见附件1-3）；
2.企业营业执照、开户银行（支行）和账号、上一年度纳税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法人身份证和项目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3.VOCs源头减量项目减排信息核算报告（原件，通过官方指定网站填写后下载,http://203.91.37.117:8001/a007_120_Vocs/index.html#/login）；
4.VOCs源头减量项目实施情况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项目稳定投运满三个月的台账记录，载明符合低VOCs含量限值标准的产品质检报告或有资质的检测单位出具的VOCs含量检测报告，设备购置、服务外包、原辅材料采购等合同（以上均提供复印件）；
5.VOCs源头减量项目投入资金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项目明细及价格清单、发票、支付凭证（复印件，不应包含日常工作经费类、科研类、运行维护类及能力建设类经费），施工合同金额大于或等于500万元的项目需提交竣工决算报告；
6.宝安区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VOCs）源头减量专项补贴申报承诺书（原件，见附件1-4）；
7.其他相关材料。
[bookmark: _Toc10034][bookmark: _Toc6637][bookmark: _Toc31599][bookmark: _Toc9234]四、补贴申报流程
（一）线上提交电子申报资料。企业通过“亲清政企”提交电子补贴申报材料，材料初次提交时间不得晚于2027年3月8日（以“亲清政企”收到时间为准）。
（二）线下提交纸质申报材料。企业收到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通知后，将对应的纸质申报材料递交至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
（三）确认补贴申报审核结果。企业可登录“亲清政企”查看补贴申报受理进度。项目获得补贴资金后，登录“亲清政企”确认接收补贴。
企业应配合做好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组织的线上预审、文本审核、现场核实、专家复核以及异议事项核实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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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咨询电话
吴工：0755-27876382
杨工：0755-27870101
（二）投诉电话
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0755-29127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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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指南及相关附件由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负责解释。补贴资金来源为区科技与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根据当年区科技与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计划和受理情况，在政策的框架内适当调整当年受理项目、申报材料、办理流程和具体要求，申报企业应按最新申报通知要求准备相关材料。
（二）本指南及相关附件2024年5月11日施行，有效期至2027年3月8日。
（三）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严格按照有关标准和程序受理入库和补贴申报，不收取任何费用。如有任何单位或个人假借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领导或工作人员名义向申报企业收取费用的，请知情者即向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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